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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性別事件之[法律]議題

程敬閏

 2014/11/14

雲林科技大學雲林科技大學

現職

文藻外語大學學務副校長兼學生事務長文藻外語大學學務副校長兼學生事務長

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事件調查員、講師

雲林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人雲林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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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經歷

 95年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行政處置暨調 95年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行政處置暨調
查專業人員培訓初階、進階、講師、再進階
、、、

性平委員、調查委員、召集人、伸復委員

校園性別事件之[政治]議題

法規易解、政治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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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給我性騷擾！？

一名電視台女記者高聲問總統：
「插秧時在想什麼？」
陳總統說：「我在想你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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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歲黃姓國中女教師，從台南大學音樂研究所畢
業，向媒體投訴，63歲音樂系單身教授，長期以
電話及簡訊示愛騷擾。簡訊出現「好想抱抱你，
好想親親你，好想捏捏你，好想欺負你，好想你好想親親你，好想捏捏你，好想欺負你，好想你
的嘴」字樣。

黃女指出，是色情電話，例如「當你煩悶時按09，
想我時按32，想抱抱時按463，想親親時按421，
假如妳全部按並撥出，我就是你的了！」

林教授承認傳簡訊、打電話給女學生示愛，他不
懂女學生為何那麼生氣，而且「窈窕淑女、君子
好逑」，既然對方不接受，那就再找新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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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性教育

青澀的五、六年級

兩性教育

彭宛如事件說起

性別教育

妳的 我的葉勇鋕妳的、我的葉勇鋕

性別主流化運動

從家庭、職場、到社會

從「兩性」到「性別」
彭婉如事件

年（1949年7月13日—
1996年11月30日），
女，新竹市人，台灣
婦女運動重要參與者，
死於命案，至今是台
灣尚未偵破的重大刑灣尚未偵破的重大刑
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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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性」到「性別」
葉勇鋕

我很「娘 但請尊重我 我很「娘」，但請尊重我！

 由於葉生有女性性別傾向，平日喜與
女生交友且愛做女紅等事，曾有被同
學欺負的紀錄，致使他有在上課時間
單獨上廁所的習慣，此事披露，同性
戀團體南下拍攝紀錄片，校園的性別
問題再度受到重視與討論；人本團體問題再度受到重視與討論 人本團體
也前來了解是否校方有侵犯人權的問
題，一時校園喧騰，天天上報。

校園安全空間、硬體設施檢視（性別主流）

改善前

改善後

學生反應圖書館旁側梯，
女生穿裙子很容易春光外
洩。

學生意見

學校回應 改善後

本梯屬裝飾較重的軟性設計，進入圖
書館還有其他多處較便利的樓梯，總
務處已在側梯底下進行植栽綠化，防
止有人在此停留。

學校回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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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性」是生存的動力，還是生存的動力，還是……！？！？

性性

謊言

交換

權勢權勢

暴力

性騷擾解碼

(1)性騷擾的定義、本質、概念與迷思(1)性騷擾的定義、本質、概念與迷思

(2)性騷擾相關法規的認識、規定與差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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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狀況
一、性騷擾防治法之定義：

性騷擾是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
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行為 且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行為，且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1）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行為，作為其獲得、喪
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練、服務、計畫、活動
有關權益之條件。（交換利益性騷擾）

（2）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
物品之方 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行，或以他法，物品之方 式 或以歧視 侮辱之言行 或以他法
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
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不當影響其工作、教育、
訓練、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行。

（敵意環境性騷擾）

二、性別工作平等法之定義：
（1）受僱者於執行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

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行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
犯性之工作環境 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 人身自由或

同事之間

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
影響其工作表現。（敵意環境性騷擾）

（2）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
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行為，作為勞務契約成立、存
續、變更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降調、獎懲
等之交換條件。（交換利益性騷擾）

並非所有工作場所發生之性騷擾定義均適用性別工作平等
法，只有當受害人具有受雇者（即勞工）或求職者之身分，
並且是在執行職務期間發生之性騷擾行為，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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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定義：

師（長）生（生）之間狀況

（1）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不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

之言詞或行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

或表現者。（敵意環境性騷擾）

（2）性或性別有關之行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

學習或工作有關權益之條件者。（交換利益性騷擾）

不是所有發生在校園裡的性騷擾定義均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只

有當性騷擾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

並且另一方是學生時，才能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

什麼是性騷擾？

性騷擾的認定要素上，最重要的要素就是被害人的
意願。（但不是唯一標準）！（權力不對等）

一、行為具有性本質：
(一)意圖獲取性利益之性要求或性提議等行為。(一)意圖獲取性利益之性要求或性提議等行為

(二)戲弄、威脅、恐嚇、攻擊等與性別有關之敵意行為。

(三)以猥褻圖片、言詞或笑話而使人感到受冒犯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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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為具有不合理性

以一般人是否會感到冒犯作為認定標準，並且
要審酌行為的情況及被害人的看法。

被害人可以界定其個人認為可以接受行為的界被害人可以界定其個人認為可以接受行為的界
限，一旦被害人定下合理的界限後，逾越該界

限者，通常即可能被認為構成性騷擾。

三、行為不受歡迎性

行為是否受歡迎，通常採取主觀標準，關於不歡迎之
認定，一般認為只須對該行為感到討厭，或對於工
作 學業 服務等有關利益之得喪 變更感到憂心作、學業、服務等有關利益之得喪、變更感到憂心
即可。

在某些情況下，受騷擾者因為擔心喪失某種權益或
怕對自己產生不利，可能不敢開口要求對方停止性
騷擾行為，但仍然可以用其他方式證明其不歡迎該
行為行為。

也就是說，性騷擾的認定，必須就個案審酌事件發
生的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行為人之言詞、
行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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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
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
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 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 項所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
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
，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 尚未消滅。

第 14 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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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

 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
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
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且情節重大。為 且情節重大



第 14 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
，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 通報，致再度發
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
隱匿他 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有
關機關查證屬實。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一、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
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 關查證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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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

十二、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
害。

 十三、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
屬實。

十四 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十四、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
；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第 14 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

教師有前項第十二款至第十四款規定情事之
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 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
；

其有第十三款規定之情事，經教師評審委員其有第十三款規定之情事，經教師評審委員
會議決解聘或不續聘者，除情節重大 者外，
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
任為教師，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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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二款或前項後段情事
之一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已聘任者，除依
下列規定辦理外，應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准後，予以 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有第七款情形者，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 、有第七款情形者，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
遣。

二、有第八款、第九款情形者，依第四項規
定辦理。

第 14 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

三、有第三款、第十款或第十一款情形者，
應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後，予以解聘。
教師涉有第一項第八款或第九款情形者，服
務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 月內經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並靜候調查。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 並靜候調查
經調查屬實者，由服務學校報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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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

為避免聘任之教師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二
款及第二項後段規定之情事 ，各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及各級學校應依規定辦理通報、資訊
之蒐集及查 詢；其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 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教育部定 之

第 14 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
之條文施行前，因行為不檢 有損師道，經有
關機關查證屬實而解聘或不續聘之教師，除
屬性侵害行 為；性騷擾、性霸凌行為、行為
違反相關法令且情節重大；體罰或霸凌 學生違反相關法令且情節重大；體罰或霸凌 學生
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者外，於解聘或不續聘
生效日起算逾四年者， 得聘任為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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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師指遭校長強姦
校長反稱被下迷藥 發生性關係

一名蘇姓國小女教師昨指控校長是淫魔，數
度強暴她。

校長否認強暴，表示是女方陷害在酒中下藥
迷昏他 兩人才發生性關係 之後他被嚇到迷昏他，兩人才發生性關係，之後他被嚇到
了，不敢接近她，這一切都是不實指控。

性騷擾現身

(1) 性騷擾的申訴調查與行政處罰(1)  性騷擾的申訴調查與行政處罰

(2)  性騷擾的調解程序及民刑法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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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之比較
一、相同點

三法都明文規定，機關機構或僱主對於性騷擾及性侵害均依法
負有防治責任。對於違反防治義務之機關機構或僱主，三法
也都設有行政處罰 其處罰金額均為新臺幣1萬元以上10萬元也都設有行政處罰，其處罰金額均為新臺幣1萬元以上10萬元
以下罰鍰。

二、不同點

適用對
象不同

(1) 當性騷擾或性侵害之被害人具有「受僱者」或
「求職者」身分且在執行職務或求職時，適用性別工
作平等法。作平等法。

(2)當性侵害或性騷擾之一方當事人為校長、教職員

工或學生，他方為學生時，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

(3)其他性騷擾及性侵害事件，適用性騷擾防治法。

申訴流
程不同

(1) 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對於雇主內部之處理
採取「申訴」。對於政府機關之處理亦採取
「申訴」後，再採取「審議」或「訴願」。
(申訴→審議→訴願)

(2) 性別平等教育法對於學校內部及政府機關之(2) 性別平等教育法對於學校內部及政府機關之
處理採取「申請調查程序」。調查結果如有
不服，採取「申復」。對於申復及結果如有
不服，採取「救濟」，其中學校學生可採取
向所屬學校提起「申訴」之救濟程序。(申請
調查程序→申復→救濟)

(3)性騷擾防治法對於機關機構或僱用人等之內部
處理係採取「申訴」，地方政府機關之處理
係採取「再申訴」。(申訴→再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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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
單位
不同

(1)依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

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之規定：

內部申訴案件之處理單位：雇主

外部申訴案件之受理單位：地方政府

審議案件之處理單位：勞動部之性別工作平等委員會審議案件之處理單位：勞動部之性別工作平等委員會

(2)依性別教育平等法規定：

內部申請調查事件之處理單位：學校

外部申請調查事件之處理單位：學校所屬主管機關

申復事件之處理單位：學校或學校所屬之主管機關

(3)依性騷擾防治法規定：( )

內部申訴案件之受理單位：加害人所屬機關機構或雇主

再申訴案件之處理單位：地方政府主管機關。

調查

程序

不同

(一)性別工作平等法對於調查程序並未加以規定

(二)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定：

(1)學校或主管機關應於3日內交由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調查處理，並應於2個月內完成調查，必

要時，得延長2次，每次不得逾1個月。要時，得延長2次，每次不得逾1個月。

(2) 申請人及行為人如對於不服處理結果，得於收

到書面通知次日起20日內以書面具明理由向學

校或主管機關申復。

(3) 性別平等教育法對於不服重新調查結果之救濟程
序，並未加以規定

(三)性騷擾防治法之規定：

(1) 內部調查程序並未加以規定

(2) 再申訴之調查程序為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受理再申
訴案件後，性騷擾防治委員會主任委員應於7日
內組成調查小組，進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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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對
於處分如
有不服時，
其法律救
濟途徑也

(一)性別工作平等法

可以在下列兩種救濟途徑中選擇其一

（1）向勞委會之性別工作平等委員會先申

請審議，如果不服勞委會性別工作平等

不同 委員會之處分不服時，再向訴願法規定

提起訴願。

（2）直接依訴願法之規定提起訴願。

(二)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騷擾防治法

當事人對於地方政府機關所為處分如有不服，
性騷擾防治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均未另定其他
救濟途徑，故當事人只能依訴願法之規定提起
訴願。

處罰

不同

(1) 對於機關機構或僱用人違反防治義務之處罰， 僅
性騷擾防治法設有連續處罰之規定。

(2) 對於性騷擾之行為人，只有性騷擾防治法設有因
實施性騷擾行為而加以處罰之規定。

(3) 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騷擾防治法均設有行政處罰，
處罰金額均為新臺幣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
性騷擾防治法對此條款設有經通知限期改正仍不
改正者得按次連續處罰之規定，性別工作平等法
則無此規定，所以，性騷擾防治法所定之處罰顯
然較性別工作平等法重。然較性別工作平等法重

調解
制度

不同

三法中只有性騷擾防治法設有調解制度，其他二法並無
調解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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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
三法之不同點 ：

◎適用對象不同◎適用對象不同

◎申訴流程不同

◎處理單位不同

◎調查程序不同

◎法律救濟途徑不同◎法律救濟途徑不同

◎處罰不同

◎調解制度不同

校園性騷擾和職場或一般場所的性
騷擾，當事人可循刑事、民事和行騷擾，當事人可循刑事、民事和行
政管道三種途徑來主張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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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胸、摸屁股和強吻都屬《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
中的強制猥褻罪，若加害人有強暴脅迫、利用被害
人心神喪失、利用權勢等行為，就違反此法。

 如老師以當掉某科目來要脅學生 並藉機猥褻 就 如老師以當掉某科目來要脅學生，並藉機猥褻，就
屬利用權勢的強制猥褻。

 至於民事部分，可以人格權遭侵害為由向加害人求
償，也就是精神賠償的「慰撫金」。

 透過學校內部管道即屬於行政管道。

校園性騷擾事件中 學生可說處於弱勢 若無第三 校園性騷擾事件中，學生可說處於弱勢，若無第三
證人（或具體證物）則調查難也。若學生集體控訴，
老師被認定為性騷擾的可能性非常高。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理程序及
相關法規。

校園的概念

性侵害的範圍

性騷擾的要件

法定程序（含期程）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及調查處理程序
參考流程圖

各級學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暨性別事件處理
程序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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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分工之行政協調。（誰指揮！？）

受理窗口

性平會

學務單位

輔導單位

調查小組

對外窗口

事 件
只是聽聞

何人 何事？何人、何事？

校內通常程序備查

有檢舉/申請

窗口受理

通報作業通報作業

性平程序

輔導機制

校長涉入或跨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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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報

社政通報社 報
113

校安通報
督學、軍訓辦公室

性平通報
第十六條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
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依本法第二生疑似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 依本法第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應立即按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向學
校權責人員通報，並由學校權責人員依相關法律規定向直
轄市、縣（市）社政及教育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
二十四小時。

性平業務

通報窗口（三日）呈報性平會通報窗口（三日）呈報性平會

性平會（二十日）議決

不受理（性平§29）
一、非屬本法所規定之事項者。

二、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

三、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者。

書面通知當事人（二十日伸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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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小組

得必要（性平§29 ）得必要（性平§29 ）
3-5人（1/3具資格）

1/2女性

跨校代表

注意迴避原則

得不必要（例外）

性平會獨立調查

行政協調
個案管理員

會聯繫、發文、會場

審選「委員」

「準」書記人員

快打高手快打高手

保密原則

一案到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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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分工
調查小組

2個月+1個月+1個月

學務單位

學生請假

報復防處

資源整合資源整合

教務單位

教、學事宜調處

輔導單位

結案
調查小組
結案報告結案報告

口頭陳述

性平會
當事人相關會議

後續追蹤、檢討會議

函報主管機關函報主管機關

學務單位、人事單位
二十日申復期

書面、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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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復

有理由有理由

迴避事由、行政瑕疵、調而不查，重大且足以影
響事實。

審議小組（資格），原調查小組成員應迴避。

30日，付理由回覆。

成立 重啟調查成立：重啟調查。

無理由

30日內，提申訴。（師：人事單位受理）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程序

找人組隊找人組隊

小組分工

橋時間、橋時間、橋時間橋時間、橋時間、橋時間

心證確立



2014/12/8

27

調查程序（一）

第一次（程序會）第 次（程序會）

小組角色推派與分工

事件資料審閱

調查期程預排規劃

約談對象安排

待證事實的共識

調查程序（二）

第二次第二次

實際調查

第三次

實際調查

第四次第 次

實際調查及初步共識

第五次

結案報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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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告格式
（參考羅燦英2011/06/19）

壹、案由壹 案由

申請調查人及被申請調查人（以代號標示）

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由（建議引用原文）

調查依據（列舉調查程序及小組之適法性）

貳、調查過程

調查爭點調查爭點

說明與本案相關之法條及調查訪談需釐清之核心
問題

調查過程

彙整表列本案之調查會議及訪談對象之身分別、
日期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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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談內容摘要

引用訪談稿，呈現與調查爭點相關之事實引用訪談稿 呈現與調查爭點相關之事實

原文摘錄引用

注意兩造、關係人平衡觀點引用

肆、證據資料

逐項列出物證清單並作為附件逐項列出物證清單並作為附件

訪談「逐字稿」（簽名畫押）

手機、網路、信件等

自白書（任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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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事實認定及理由

法規依據法規依據

本案適用之法條與對應問題

認定理由

直接、間接證據直接 間接證據

事實認定

成立或不成立

陸、處遇建議

關於被申請調查人關於被申請調查人

關於申請調查人

關於學校關於學校


